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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智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
 

95.02.23 94-12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05.04.13 105-14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13.06.05 113-22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
第一條 依教務處章則中『學生抵免學分要點』為母法，保障本系大學部同學修課學分原

則，特訂定此辦法。 

第二條 抵免申請： 

抵免學分之申請依校方規定之程序辦理。 

第三條 抵免審查程序： 

抵免申請表由本系初審，經本系專任教師審查通過、系主任確認同意後，其結果逕

送教務處辦理。 

第四條 抵免上限： 

轉系(轉學)生轉入二年級者，其抵免學分總數以不超過一年級學生得修習學分之上

限 50學分為原則；轉入三年級者，其抵免學分總數以不超過一、二年級學生得修

習學分之上限 100學分為原則；但降轉生得酌予增加抵免學分數。惟曾在大學院校

肄業之學生，其抵免得由系主任審定之，不受前項學分數上限之限制。 

第五條 抵免原則： 

一、本辦法適用於課程名稱完全相同者；如課程名稱相似者，得提出申請，經本系

認可後，准予抵免。 

二、所謂准予抵免，意指原在校成績單上曾修過該課程且學分數相同或學分數多於

抵免課程者。 

三、抵免課程，學分不同者時： 

 (一)以多抵少者，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。 

 (二)以少抵多者，將不予抵免。 

 (三)可合併不同科目之學分或合併同一科目之不同學期學分來抵免。 

四、 五專生一、二、三年級修習之科目一律不予抵免。 

五、選修課程抵免以 9學分為上限(惟曾在大學院校肄業之學生不受此限)，且需具類

似名稱。 

六、曾提出申請抵免之課程不得再行提出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